
[表格 1] 

第 4 屆台灣高中生赴日留學計畫申請表 

 

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理事長  鈞鑑 

 

 

申請人        與監護人        （關係：   ）已詳閱

「第 4屆台灣高中生赴日留學計畫」簡章，並充分理解本計畫之內容與目的。 

我們雙方經確認申請者符合簡章４之申請資格及條件中所有項目，同意其所有

內容(含８注意事項) ，並在共同連署下提出申請。 

 

 

 

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監護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    

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

 

 

【提交文件】 

  

確認欄 
提出文件（１）～（５）一式兩份(正本+影本) 

        （６）影本兩份 

□ （１） 申請表 [表格 1 ] 

□ （２） 申請書 [表格 2 ] 

□ （３） 在學高中推薦函 [表格 3 ] 

□ （４） 國中成績證明(含德行成績在內) 

□ （５） 在學高中成績證明(含德行成績在內) 

註：高二生(高一全學年成績+高二上學期成績) 

□ （６） 日語能力檢定證明(必要) 

    其他語言能力檢定證明(非必要) 

 


